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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被限制出境的欠税金额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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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 说明
欠税金额标准
（越南盾）

逾期期限

1 个体工商户、企业主被列入欠税被执行人名单 5千万以上 超过120天

2
企业、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的法定代表人被列

入欠税被执行人名单
5亿以上 超过120天

3

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和个人：

(i) 身为法定代表人不在注册地实际经营；以及

(ii) 在税务机关依法送达催告函并经过30天后，

仍未履行相关纳税义务。

无
明确标准

无
明确标准

4
离境前的越南人移民海外，在海外定居的越南人，

外国人离开越南前

无
明确标准

无
明确标准

继2025年1月1日生效的第56/2024/QH15号法律修正案之后，政府于2025年2月28日颁布了第

49/2025/ND-CP号法令（以下简称“第49号法令”），对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对象、欠

税金额标准及逾期期限等相关规定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。

第49号法令自2025年2月28日起生效。

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对象

限制出境措施实施与解除程序

1. 限制出境通知

1、2和

4类

3类

第一步：税务机关通过当事人的电子税务账户发送相关通知；

第二步：如果无法通过电子税务账户发送通知，税务机关将通过其

官方网站发布正式公告。

第一步：税务机关通知不在注册地实际经营的纳税人；

第二步：税务机关将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正式公告。

关于被限制出境的欠税金额标准的第49/2025/ND-CP号法令



税务与法律快讯
关于被限制出境的欠税金额标准的第49/2025/ND-CP号法令| 第 3 页

本通讯仅供参考，非供商业目的使用

限制出境措施实施与解除程序（续）

2. 还清欠税金额的时限

3. 解除边控措施

分析

• 第49号法令体现了越南政府加强打击欠税行为的决心，旨在提升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，

并推动纳税人诚信体系的建设。

• 对于第4类对象，包括计划离开越南的外国人，第49号法令未明确规定欠税金额标准或逾

期期限。此外，“自税务机关送达催告函之日起，纳税人须在30天内完还清欠税金额”规

定亦不适用于该类纳税人。因此，可以理解为，第4类纳税人在离开越南之前，必须履行

所有纳税义务，无论欠税金额或逾期时长如何。

建议

个人/单位纳税人应注意：

• 定期核查欠税通知，并与税务机关确认纳税状况；

• 积极配合，并在离开越南前全额清偿未缴税款。

德勤观点

自税务机关送达催告函之日起，纳税人须在30天内完还清欠税金额。如果30天期限届满，

纳税人仍未履行纳税义务，税务机关将制发《阻止出境决定书》，并要求移民管理局采取

边控措施。

纳税人还清欠税金额后，税务机关将制发《解除限制出境决定书》 ，并及时送交移民管理
局执行。移民管理局须在收到该决定书后的24小时内，解除边控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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